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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實証觀察 

 

1. 根據政府的統計資料，截至

2015 年底，包含離婚或分居人

士及其子女的單親住戶估算達

54,700 戶，牽涉近 16 萬人口。

這些離婚或分居單親住戶的貧窮

率高達 35.6%，遠高於香港整體

的 14.3% ， 貧 窮 住 戶 數 達

20,100 戶。 

2. 拖 欠 贍 養 費 比 例 高 企 ， 

追討欠有效渠道。政府統計處調

查推算 2016 年未能按時收取贍

養費的個案達 13,900 宗，佔領

取贍養費總數 40.5%，選擇不追

討被拖欠贍養費的比率更高達

88.1%。不追討主要原因包括

「認為前配偶不會支付贍養費」

（27.2%）、「提出法律訴訟的

程序太繁複」（22.5%）、「未

能聯絡前配偶」（18.7%）等，

均反映現行制度的漏洞。 

3. 由於社會福利署視贍養費為收

入，在計算綜援受助人可領取的

綜援金額時，會從中扣除贍養費

的金額。因此，同時領取贍養費

和綜援的家庭，一旦被拖欠贍養

費，經多項程序後才能停止從綜

援金扣除贍養費，很可能會陷入

一個月至半年的經濟困難。 

4. 因需要親自聯絡前配偶以處理被

拖欠的贍養費，對於不少當事人

士來說，容易受到二度傷害，例

如被辱罵，甚至毆打，造成情緒

問題。 

 

 

離婚單親家庭貧窮研究－從贍養費出發 

核心議題 

離異家庭的贍養費被拖欠的嚴重性備受社會忽視。被拖欠贍養費，不單為要

撫養孩子的單親家庭帶來經濟及情緒壓力，社會亦需承擔包括社會保障、福

利服務、法律方面等的成本。因此，能成立有效處理拖欠贍養費的機構和制

度，對支援單親離異家庭及社會均可帶來正面影響。

研究的重要性 

參考外國研究，社會福利、工作收入、贍養費均是單親離異家庭的主要收入

支柱，但過往香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兩者對離異家庭的重要，而少有就有

關贍養費情況進行研究。此研究為首個針對單親離異家庭領取贍養費狀況的

實證研究，同時參考海外設立處理贍養費機構和制度，以供香港借鑒。 

研究目的 

1. 了解單親離異家庭申請贍養費過程及判決結果、追討贍養費的經歷； 

2. 了解單親離異家庭經濟及貧窮狀況，及他們考慮是否申請綜援的原因； 

3. 研究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英國等五國處理贍養費的機構和

制度，探討香港在成立贍養費管理局方面可借鑒之處。 

研究方法 

1. 質性方法：訪問二十名經社會服務機構轉介的離婚婦女，她們均符合

下列條件：離婚後曾經申領綜援、有領取贍養費，包括一元象徵式贍

養費，以及離婚時同住子女均未成年。 

2. 統計數據分析：向社會福利署和政府統計處索取統計資料。從政府統

計處索取的數據主要來自 2015 年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而有關

贍養費的數據則來自多份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 

3. 桌面研究：了解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英國等五國處理贍養

費的機構和制度，探討可供香港參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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